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路、和平路、鸿兴路、杨山路4条道路局部维修工程更正（澄清）内容（一）
1、 以下为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：
1、 对本项目工程量清单予以更正，具体以本次发布的工程量清单为准。
2、 [bookmark: _GoBack]首次响应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及首次响应文件开启时间顺延至2026年4月9日09:30。
二、其他内容不变。


江苏中瑞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2026年4月3日
